
擬訂「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一小段

2 8 地 號 等 2 筆 土 地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

實施者：國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陳傳宗建築師事務所
更新規劃：丹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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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時間

簽到 10分鐘

來賓介紹 5分鐘

主席致詞 5分鐘

事業計畫說明 20分鐘

綜合討論 20分鐘

專家學者來賓發言 20分鐘

主席結論及散會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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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者(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

 國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事業計畫擬訂程序)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公聽會舉辦)

 辦理目的
 說明更新事業整體規劃構想
 聽取地主意見作為後續審議參考
 聽取公部門及專家學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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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劃定公告核准(已完成)
104.5.7

實施更新事業
(建照申請、發包施工、使用執照、產權登記)

擬訂更新事業計畫

更新事業計畫審議及公告

完成更新成果報核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第
三
階
段

同意比例

所有權人 面積

2/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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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單元位於民生東路三段以南，民生東路三段130巷以
東，130巷5弄以北及140巷以西所圍街廓範圍內

 東側鄰近敦化北路，西側鄰近捷運文湖線

更新單元位置

130
巷

140
巷

130巷5弄

民生東路三段



 劃定核准

臺北市政府104年5月 7日
府都新字第10332618200
號函核准「自行劃定臺北

市松山區敦化段一小段28
地號等1筆土地為更新單

元」

 土地分割說明

依劃定公告函所載：「本

案涉及二種使用分區未分

割事宜，將請申請人於後

續檢送更新事業計畫前辦

理完成」

於104年7月20日完成土

地分割成同小段28、28-
12地號等2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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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東路三段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一小

段28、28-12地號等2筆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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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範圍土地權屬

權屬 面積 地號 所有權
人數 面積比例

私有 4,144㎡ 2筆 1位 100%

民生東路三段

130
巷

130巷5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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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棟14層RC造建物
 31 筆 建 號 ， 面 積
30,117.62㎡

更新單元範圍建物權屬
權屬 面積 建號 所有權

人數

私有 30,117.62㎡ 31筆 1位

民生東路三段

130
巷

130巷5弄

3208、3209、3210、3211、3212、

3213、3214、3215、3216、3217、

3218、3219、3220、3221、3222、

3223、3224、3225、3226、3227、

3228、3229、3230、3231、3232、

3233、3234、3235、3236、3237、

3238



 土地使用分區

商三特(原屬第三種住
宅區及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使用
分區

面積
建蔽
率

容積
率

平均容積率

住3 1,894㎡ 45% 225%
320.02%

住3-2 2,250㎡ 45% 400%

此為事業計畫公聽會說明簡報資料，實際以臺北市政府核定公告內容為準 9



此為事業計畫公聽會說明簡報資料，實際以臺北市政府核定公告內容為準 10



此為事業計畫公聽會說明簡報資料，實際以臺北市政府核定公告內容為準 11



 更新單元全區為重建
區段

 實施方式採協議合建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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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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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巷

(8m
)

130巷5弄(6m)

民生東路三段(40m)

140
巷

(8m
)

條件
權利變換

協議合
建更新

地區
自辦更
新地區

土地及合法建
物所有權人人
數同意比例

3/5 2/3 8/10

土地面積及合
法建物樓地板
面積同意比例

2/3 3/4 8/10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

本案位於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範圍內，故事業計畫同意比例以「應經

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之

二，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

三之同意」

項目
土地 合法建物

面積(㎡) 所有權人數(位) 面積(㎡) 所有權人數(位)

全區(私有)總和 4,144.00 1 30,117.62 1

法定同意比例 >75.00% >66.67% >75.00% >66.67%

同意比例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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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預計爭取容積獎勵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68.96%

 容積移轉 40.00%

 總申請容積獎勵總計 1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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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容積13,261.50㎡

項目 獎勵面積(㎡) 佔法容比例 備註

△F1原容高於法容獎勵 5,513.27 41.57% 依台北市建管處核准之原容
積計算

△F3更新時程獎勵 928.31 7.00% 單元核准後1年內提送事業
計畫申請

△F5更新地區規劃設計獎勵

量體色彩與環境調和 1,326.15 10.00% 住三、住三之二
上限10%

留設人行步道 828.84 6.25% 於民生東路三段、130巷及
130巷5弄側留設人行步道

更新單元規模 549.56 4.14% 面積大於3,000㎡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9,146.13 68.96%

容積移轉 5,304.60 40.00%

申請容積獎勵總計 14,450.73 1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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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車動線系統配置計畫 │

(一) 車行動線

民生東路三段130巷(8M計畫道路)

降低基地開發對計畫道路造成交通衝
擊，將車行出入口設置於西側。

汽機車出入口設置出車警告及指示標
誌措施。

(二)人行動線

注重人車分離，以景觀人行步道串聯

基地。大廳入口設置於基地東側。

民 生 東 路 三 段 ( 四 十 米 計 畫 道 路 )

民 生 東 路 三 段 1 3 0 巷 5 弄 ( 六 米 計 畫 道 路 )

民

生

東

路

三

段

13

0

巷

(

八

米

計

畫

道

路
)

圓凸鏡

出車警示燈

一 般
零 售 業

一 般
零 售 業大 廳

基地周邊道路車行方向

基地內汽車車行動線

人行動線

基地車行出入口

社區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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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20m雲梯
車作業空間

逃生路徑

安全梯

消防作業點

消防車路徑

圖例

│防災動線系統配置計畫 │

11m

11m

退縮人行步道與現有人行道順平無高差

退縮人行步道與道路順平無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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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景觀配置說明

北側及西側面對40M計畫道路及
8M計畫道路，留設無遮簷人行
道，以提供完善周全的舒適步
道空間。以新植行道樹，搭配
複層植栽，以塑造生物多樣性
。

南側民生東路三段130巷5弄
(六米計畫道路)
退縮2.2M作為人行步道空間。
考量消防救災因素，步道皆順
平處理。

│景觀設計說明 │

民 生 東 路 三 段 ( 四 十 米 計 畫 道 路 )

民 生 東 路 三 段 1 3 0 巷 5 弄 ( 六 米 計 畫 道 路 )

民
生
東
路
三
段
13
0
巷(

八
米
計
畫
道
路)

車道端景
公共藝術

多樣化植栽
翠郁花園

塑造都市公園遊
藝之林意象

塑造都市公園
遊藝之林意象

認養現有人行道，以整體規劃塑造都市廣
場意象，公共藝術雕塑。

社區出入口

車道入口

鄰地人行道
空間

一 般
零 售 業

大 廳 一 般
零 售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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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灰色石材 淺灰色石材 車道
磚

圖例

(二)景觀鋪面計畫

鋪面配合建築色調，以灰色系
的石材為主。

考量行走安全，地坪石材採燒
面及水沖面相互搭配。

排水方面，人行步道洩水坡度
皆大於四十分之一，
兼具排水及坡道安全雙標準。

│景觀設計說明 │

民 生 東 路 三 段 ( 四 十 米 計 畫 道 路 )

民 生 東 路 三 段 1 3 0 巷 5 弄 ( 六 米 計 畫 道 路 )

民
生
東
路
三
段
13
0
巷(

八
米
計
畫
道
路)

一 般
零售業

大
廳

淺灰色
石材

一 般
零售業

深灰色
石材

車道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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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步道系統配置計畫 │

人行步道獎勵面積:8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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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平面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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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平面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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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F 平面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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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R2F平面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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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14 輛
機車: 250輛

│B1F平面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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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80 輛

│B2F平面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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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79 輛

│B3F平面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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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73 輛

│B4F平面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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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透視模擬圖│

(一)量體計畫
本案地上二十層，地下四層建築物，
量體總高度84.5公尺。

(二)座向計畫
為達到良好採光品質，以面對民生東
路為正向，座南朝北的配置，以取得
較大面積採光，並達到綠建築的概念。

(三)造形設計構想
本案採用帷幕牆系統，傳達現代感，
立面則以及垂直分割予以活潑化。

(四) 色彩計畫
建築高度84.5公尺，建築主體以灰藍
色系微反射玻璃搭配銀灰色系金屬線
條呈現利落簡約現代化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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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透視模擬圖│



住戶管理規約(依臺北市政府公告之範本)

 依據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相關管理委員會服務範圍、
管理事項等

 凡本大樓之房屋區分所有權人、承租人、借用人及其
他有正常權源使用本大樓之人，均有遵守並履行本公
約之義務

本案特別約定事項
 本案因留設人行步道爭取容積獎勵，須載明提供公眾
使用，不得設置屋簷、雨遮、圍籬或其他障礙物並設
置標示告知牌，明確標示留設面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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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補償、安置面積 單價 總價(扣除拆除費用)

拆遷補償 9,118.63坪 100,562元/坪 916,980,480元

安置費用 9,110.58坪 1,700元/坪/月 557,567,491元

 補償依據
 拆遷補償：依公共工程拆遷補償重建單價計算
 安置費用：依實價登錄資料所載周邊商辦租金平均值
計算

 安置期間：3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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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備註

重建工程
費用

27.41億
拆除費、營建費用〈約18.5萬/坪；SRC造第三級〉、建築設計
費、鑑界費、鑽探費、建築相關規費、公寓大廈管理基金、外
接水電管線費、鄰房鑑定費用等

都市更新
費用

14.81億
都市更新規劃費、不動產估價費、測量費、地籍整理費、拆遷
補償及安置費用等

貸款利息 2.27億
自有資金(30%)×「郵政儲金一年期定存利率（1.37%）」+融資
(70%)×「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2.88%）」

稅捐 0.05億 印花稅、土地所有權人分回房屋之營業稅…等

管理費用 12.30億 人事行政管理費(5%)、銷售管理費(5.52%)、風險管理費(13.5%)

容移費用 5.53億 包含50%道路用地成本及50%容移代金之金額

合計 62.37億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內容有關費用提列標準提列

（※實際提列金額以「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並核定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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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推動都市更新，預期達到三贏局面
 地主之效益
 透過都市更新,提升原土地之使用效益與價值

 避免危險建築，提升使用品質,改善公共安全

 地區里民之效益
 增加人行步道之留設,塑造良好都市空間

 帶動整體地區提升環境水準

 政府部分之效益
 創造優質的生活空間與市容景觀

 改善土地價值與促進經濟活動



拆屋拆屋

事業計畫報核事業計畫報核

計畫核定、請領建照計畫核定、請領建照

工程期間工程期間

產權登記、交屋產權登記、交屋

劃定更新單元核准
2~6個月

20個月

2個月

2~4個月

2~4個月
36個月 106.11~107.01

104.05

104.11

106.07

106.09

110.05

成果備查成果備查
6個月

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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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本案容積獎勵額度、建築量體配置圖說、財務計畫數值等，以臺北市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經臺北市政府核定公告為準

有關更新法令可參閱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法令園地
(http://www.uro.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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